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东莞银行

为广发标普全球农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莞银行

"

）与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

议，本公司决定新增东莞银行为广发标普全球农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70027

）的代销机构，投资者自

2011

年

6

月

13

日起可在东莞银行的营业网点办理该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重要提示：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

1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0769-96228

公司网址：

www.spdb.com.cn

（

2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105828

（免长途费）或

020-83936999

公司网址：

www.gffunds.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旗下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基金投资有风险，本公司管理的其它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的业绩表现的保证。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

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150

证券简称：江苏通润 公告编号：

2011-021

江苏通润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截至

2011

年

6

月

10

日，江苏通润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股票名称：江苏通润；代码：

002150

）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

2011

年

6

月

8

日、

6

月

9

日、

6

月

10

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根据深

交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6

月

13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一小时后复牌。

二、股票交易的关注、核实情况

1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

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

、上市公司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行为，且承诺未来

3

个月内不会筹划上述事项。

2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3

、公司在《

2011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中对

2011

年

1-6

月份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进行预计为：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

-20%～10%

。

4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

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通润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六月十三日

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

ＱＤＩＩ－ＦＯＦ

）

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２０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注：重要提示

（

１

）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２

）投资者应及时通过本基金销售网点、致电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话费）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查询其认购申请的确认情况； 本基金管理人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１５

个工作日内向本基金持有人寄送认购

确认书。请本基金持有人注意确认开户时填写的地址是否准确、完整，须包括省、市、区、具体地址及邮政编码等，若需补充

或更改，请及时到原开户机构或通过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变更相关资料。

２

、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但本基金投资的主要市场因节假日

而休市的除外。开放日对投资者的业务办理时间是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具体以销售网点的公告和安排为准。

３

、日常申购业务

（

１

）申购金额限制

首次购买基金份额的最低金额为

５００

元，追加购买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

元。

（

２

）申购费率

表：本基金的申购费率结构表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

）

Ｍ＜５０

万元

１．５０％

５０

万元

≤Ｍ＜１００

万元

１．００％

１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６０％

Ｍ≥５００

万元 收取固定费用

１０００

元

来源：博时基金

４

、日常赎回业务

（

１

）赎回份额限制

每个交易账户最低持有基金份额余额为

１００

份，若某笔赎回导致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

１００

份时，余额部

分基金份额必须一同赎回。

（

２

）赎回费率

表：本基金的赎回费率表

持有基金份额期限（

Ｙ

） 赎回费率（

％

）

Ｙ＜

一年

０．５０％

一年

≤Ｙ＜

两年

０．２５％

Ｙ≥

两年

０

注：

１

年指

３６５

天

来源：博时基金

５

、其他与申购赎回相关的事项

（

１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市场情况，调整申购金额、赎回份额和账户最低持有余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

人必须最迟在调整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公告。

（

２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

日前

２

日在至少一家指定报刊及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

６

、基金销售机构

（

１

）直销机构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机构（含直销中心及直销网上交易）。

投资者如需办理直销网上交易， 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参阅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

则》、《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业务规则》办理相关开户、申购和赎回等业务。

（

２

） 非直销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

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西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万

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源证券经纪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厦门证券有限公司、中山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元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

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上述代销机构和直销机构均受理投资者的开户、日常申购和赎回等业务。本基金若增加、调整直销网点或代销机构，

本公司将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２

）本公告仅对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和赎回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

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证券时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上海证券报》和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中

国证券报》上的《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或相关代销机构查阅相关资

料。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转换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股票（

ＱＤＩＩ

）

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１５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

２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注：重要提示

（

１

）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２

）投资者应及时通过本基金销售网点、致电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话费）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查询其转换申请的确认情况。请本基金持有人注意确认开户时填写的地址是否准确、完整，须包括省、市、区、具

体地址及邮政编码等，若需补充或更改，请及时到原开户机构或通过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变更相关资料。

２

、日常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基金转换业务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 开放日对投资者的业务办理时间是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具体以销售网点的公告和安排为准。

３

、日常转换业务

（

１

）转换费用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和申购费补差两部分构成，其中：申购费补差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的两只基

金的申购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

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１

）基金转换业务适用基金范围

适用于本基金与本公司已募集和管理的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２０

）之间的转换。

２

）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所有已持有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

３

）业务规则

①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在同一

注册登记机构处注册登记的基金。

②

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只能转换到前端收费模式的其它基金（申购费为零的基金视同为前端收费模式），后端

收费模式的基金可以转换到前端或后端收费模式的其它基金。

③

基金转换的目标基金份额按新交易计算持有时间。基金转出视为赎回，转入视为申购。基金转换后可赎回的时间为

Ｔ＋３

日。

④

基金分红时再投资的份额可在权益登记日的

Ｔ＋２

日提交基金转换申请。

⑤

基金转换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投资者采用“份额转换”的原则提交申请。转出基金份额必须是可用

份额，并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４

）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基金转换视同为转出基金的赎回和转入基金的申购，因此有关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暂停或拒绝申购、暂停赎回的有关

规定适用于基金转换。

出现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它情形或其它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已载明并获中国证监会批准的特殊情形时，

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基金转换业务。

５

）重要提示

①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可以销售包括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在内的两只以上（含两只）

ＱＤＩＩ

基金，

且基金的注册登记机构为同一机构的博时旗下基金的销售机构。

②

转换业务的收费计算公式及举例参见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刊登于本公司网站的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开

放式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③

本公司管理基金的转换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４

、 基金销售机构

（

１

） 直销机构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机构（含直销中心及直销网上交易）。

投资者如需办理直销网上交易， 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参阅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

则》、《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业务规则》、《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定期投资业务规则》 等办理相关开户、申

购、赎回、基金转换、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

２

）非直销机构

序号 代销渠道 转换业务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２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３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５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７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８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９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１０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１１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１２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１３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１４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１５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１６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１７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１８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１９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０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１

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２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３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４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５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６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７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２８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９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３０

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３１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３２

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３３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３４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３５

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

３６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３７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３８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３９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４０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４１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４２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４３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４４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４５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４６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４７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４８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４９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５０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５１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５２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５３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５４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５５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５６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５７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５８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５９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６０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６１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６２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

６３

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６４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６５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

６６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６７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６８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６９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７０

天源证券经纪有限公司

√

７１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７２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７３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

７４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７５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７６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７７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７８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７９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８０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８１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８２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８３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８４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８５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上述代销机构和直销机构均受理投资者的开户、日常申购和赎回等业务。本基金若增加、调整直销网点或代销机构，

本公司将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２

）本公告仅对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开放基金转换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

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证券时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上海证券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中国

证券报》上的《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或相关代销机构查阅相关

资料。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

等交易类业务的公告

根据《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２０

）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日，但本基金投资的主要市场因节假日而休市的除外。本基金投资的主要市场休市指以下市场中有一个或

一个以上的市场为节假日时：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欧洲期货交易所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等。

为了保障基金平稳运作，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对处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日的下列

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申购、分红方式变更及转托管等

交易类业务，并自下列节假日的下一开放日恢复本基金的上述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７

月

１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

４

日（美国独立纪念日）

８

月

２９

日（英国八月银行节）

９

月

５

日（美国劳动节）

１３

日（香港中秋节）

１０

月

１０

日（哥伦布纪念日）

１１

月

２４

日（美国感恩节）

１２

月

２６

日（香港、美国、英国、德国节礼日）

２７

日（香港、英国圣诞节）

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若境外主要市场状况发生变化，或将来

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需要调整上述安排的，本基金管理人将另行调整并公告。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或拨打客服电话（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话费））获取相关信息。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

ＱＤＩＩ－ＦＯＦ

）

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２０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注：重要提示

（

１

）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２

）投资者应及时通过本基金销售网点、致电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话费）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查询其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请的确认情况。请本基金持有人注意确认开户时填写的地址是否准确、完整，

须包括省、市、区、具体地址及邮政编码等，若需补充或更改，请及时到原开户机构或通过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变更

相关资料。

（

３

）各销售机构如开通定期不定额投资业务，请参看各销售机构相关公告和业务规则。

２

、日常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基金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开放日对投资者的业务办

理时间是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具体以销售网点的公告和安排为准。

３

、日常转换业务

（

１

）转换费用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和申购费补差两部分构成，其中：申购费补差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的两只基

金的申购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

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１

）基金转换业务适用基金范围

适用于本基金与本公司已募集和管理的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０５００１５

）之间的转换。

２

）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所有已持有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

３

）业务规则

①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在同一

注册登记机构处注册登记的基金。

②

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只能转换到前端收费模式的其它基金（申购费为零的基金视同为前端收费模式），后端

收费模式的基金可以转换到前端或后端收费模式的其它基金。

③

基金转换的目标基金份额按新交易计算持有时间。基金转出视为赎回，转入视为申购。基金转换后可赎回的时间为

Ｔ＋３

日。

④

基金分红时再投资的份额可在权益登记日的

Ｔ＋２

日提交基金转换申请。

⑤

基金转换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投资者采用“份额转换”的原则提交申请。转出基金份额必须是可用

份额，并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４

）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基金转换视同为转出基金的赎回和转入基金的申购，因此有关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暂停或拒绝申购、暂停赎回的有关

规定适用于基金转换。

出现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它情形或其它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已载明并获中国证监会批准的特殊情形时，

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基金转换业务。

５

）重要提示

①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可以销售包括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在内的两只以上（含两只）

ＱＤＩＩ

基金，且基

金注册登记机构为同一机构的博时旗下基金的销售机构。

②

转换业务的收费计算公式及举例参见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刊登于本公司网站的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开

放式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③

本公司管理基金的转换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４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１

）适用投资者范围

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

（

２

）申购费率

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的申购费率与普通申购业务的费率相同。

本基金申购费率具体为：

表：本基金的申购费率结构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Ｍ ＜５０

万元

１．５０％

５０

万元

≤Ｍ ＜１００

万元

１．００％

１００

万元

≤Ｍ ＜５００

万元

０．６０％

Ｍ ≥５００

万元 收取固定费用

１０００

元

来源：博时基金

（

３

）扣款日期和扣款金额

投资者须遵循各销售机构有关扣款日期的规定， 并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月扣款金额， 但最低每次不少于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含

１００

元）。

（

４

）重要提示

１

）凡申请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投资者须首先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基金账户。

２

）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每月实际扣款日即为基金申购申请日，并以该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

购份额。投资者可以从

Ｔ＋３

日起通过本计划办理网点、致电本公司客服电话或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其每次申购申请的确

认情况。申购份额将在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

５

、基金销售机构

（

１

）直销机构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机构（含直销中心及直销网上交易）。

投资者如需办理直销网上交易， 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参阅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

则》、《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业务规则》、《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定期投资业务规则》 等办理相关开户、申

购、赎回、基金转换、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

２

）非直销机构

序号 代销渠道

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

转换业务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

２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

３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

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

５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

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

７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

８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

９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

１０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

１１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

１２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

１３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

１４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

１５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

１６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

１７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

１８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

１９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

２０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

２１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

２２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２３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２４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 ×

２５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２６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２７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２８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２９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３０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３１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３２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３３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 √

３４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３５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 ×

３６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３７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３８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 √

３９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４０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４１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４２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４３

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４４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４５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４６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４７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４８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４９

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５０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５１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５２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５３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５４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５５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５６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５７

天源证券经纪有限公司

√ √

５８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５９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６０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 √

６１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６２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６３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６４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６５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６６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６７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６８

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６９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７０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７１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７２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７３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７４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７５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７６

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７７

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 √

７８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７９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８０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８１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８２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８３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８４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 ×

８５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８６

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８７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８８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８９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上述代销机构和直销机构均受理投资者的开户、日常申购和赎回等业务。本基金若增加、调整直销网点或代销机构，

本公司将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２

）本公告仅对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开放基金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

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证券时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上海证券报》和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中国证券报》上的《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或相关代销机构查

阅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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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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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ｕａｅｅ．ｃｏｍ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３

楼，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３－９１９１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

１５

号，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１９１７８８８

曹先生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４８５

】 天津金荣投资有限公司

１８．１８％

的股权

６０７６．１１ ４２４７．７１

注册资本：

２７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对经济建设项目投资和销售投资开发的物资及产品；信息咨询。国家有

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４８４

】 上海睦光贸易有限公司

３５％

股权

１５８．３６ ４９．８０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五金交电，装潢材料，汽车配件，机械配件，五金工具，办公用

品，日用百货零售，（涉及许可经营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１７．４３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４８３

】 上海新海腾电缆有限公司

４８％

股权

３００１．４０ ５８２．６０

注册资本：

１１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光纤光缆，电脑网络产品，电缆原辅材料的生产、销售，电子

商务及上述范围的“四技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涉及行政许可的，

凭许可证经营）

２７９．６４５９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４７９

】

航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３．３１％

股权

（

１９８６

万股）

１１９６４４．７５ ６３２２８．３３

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证券自营，证券承销。

２０９２．８５７６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４７６

】

航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０．２％

股权（

１２０

万股）

１１９６４４．７５ ６３２２８．３３

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证券自营，证券承销。

１２６．４５６７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４８０

】

航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９９％

股权

（

２９９４

万股）

１１９６４４．７５ ６３２２８．３３

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证券自营，证券承销。

３１５５．０９３５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４７８

】 上海辰亿旅游有限公司

３２％

股权

４０９．２２ １３２．７１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国内旅游；销售工艺品，百货（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４２．４６７４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４７７

】

航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

股权（

９００

万股）

１１９６４４．７５ ６３２２８．３３

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证券自营，证券承销。

９４８．４２４９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４８１

】 广州广航物流有限公司

４５．５３１２％

股权

３４２５．４８ ６９３．１６

注册资本：

５２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码头设施经营，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仓储经营（在广州港务局许可

范围内经营）。代办运输手续、代办仓储、货物装卸、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专营专

控商品除外）。商品信息咨询。批发：汽油、煤油、柴油 （限交通系统内）。

３４７．１６４９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４８２

】 浙江中成进出口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

８５９．６６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４３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４７２

】

上海扬实远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４．７２４２％

股权

３４９０８．８０ ２４３２６．１７

注册资本：

２４５８．５４

万元

经营范围：自有房屋出租，物业管理以及相关配套服务和咨询（涉及行政许可的，

凭许可证经营）

１１５０．００００

【

Ｑ３１１ＳＨ１０１４２００

】

北京和浩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房地产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计算机及

外围设备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中介除外）、技术服务。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４７３

】

上海扬实同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４．０５％

股权

６４５１．１６ ６０２４．１８

注册资本：

６７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科技咨询（涉及行政许可的，

凭许可证经营）

２４５．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４７４

】

上海海成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１３．３３％

股

权

５２８．５０ ２０７．００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普通机械、电器机械设备的研制、销售，通讯设备、电子产品、仪器仪表、

仓储设备、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的销售，机电设备

安装（专项审批除外），机械、自动化等专业技术的“四技”服务（凭科技经营证书），

空调维修。

２７．５９９８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４７５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东元宝

支行中山市八栋别墅、珠海市三处住宅

抵债资产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

列的为准；

５０３．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２６６－２

】 上海夏盈饮食店整体产权

２１９．６０ ２１１．３７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主营小型饭店（不含熟食卤味）

１９４．５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４７０－２

】 上海宏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３４４．５９ ９８．５９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室内装潢，商务咨询，停车场经营管理，销售建材、装潢建材、

木材、水泥、竹木制品、金属材料（除专控）、五金交电。附一分支。（涉及行政许可

的，凭许可证经营）。

１２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４７１

】 上海德新羊毛衫厂

４９％

产权

１１８８．４２ １１１．０２

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服装针织品的加工和制造

５４．４０１２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４６８

】

上海华飞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４６．７％

股

权

４０７．０５ ５８．７１

注册资本：

９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经销照明电器、电工器材、玻璃及制品、金属材料，汽车配件（以上经营

范围涉及经营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２７．４２００

【

Ｑ３１１ＳＨ１０２４１９１

】

上海市回春文化技术学校校办工厂部

分资产（三台络筒机）

３．３５ ３．３５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塑料制品，工艺美术品（除金银），玩具，日用金属制品，服装加工，鞋帮，

文具用品；花卉盆景，园林绿化，摆花，汽车配件。汽车维护，劳动服务，附分支一

个。

３．３４８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４６７

】

上海新华解放数字阅读传媒有限公司

３５％

股权

１５７２．００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广告设计、制作、发布，家用电器、电子产品、通讯设备、通讯产品、数码

产品的销售，数字作品的制作、集成，数据作品的数据库管理，数字出版软、硬件的

销售（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及相关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等

５５０．２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４６５

】

上海胜诺电缆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２７％

股权

１５３．８１ １３３．２０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３９．５６０７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４６６

】 上海欧丽制刷有限公司

５５％

股权

７２１．９２ １２．６３

注册资本：

１０５．６０

万元

经营范围： 生产各种规格工业刷和沐浴房， 销售公司自产产品及产品售后服务。

（以上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６．９４６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４６４

】 咸阳关中温泉有限公司

９．９７％

股权

４９２４４．６８ ２８７１１．８４

注册资本：

３０１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温泉开发利用及酒店等配套设施。包括温泉洗浴住宿、茶秀、

ＫＴＶ

、美容

美发、

ＳＰＡ

、中医按摩、演艺、中餐、快餐、袋装小食品、饮料、酒、面点、（许可证有效

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

日）；酒店（筹建阶段不得从事经营活动）；房地产开发（凭证经

营）（以上经营范围凡涉及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从其规定，凡涉及许可的项目凭

证经营）

２９０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４６２

】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０．１５１８％

股权

（

５００

万股）

１３０００．００

注册资本：

３２９３８３．３０

万元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

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

介绍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３３７５．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４５１－２

】 深圳海量存储设备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

１３９０４７．６２ ５９８６４．８６

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开发、设计、制造磁阻磁头、销售本公司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增

加：货物、技术进出口（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控商品）。

６０００．１６６２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４６３

】 上海中央商场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３１２２１２．０３ ５４９２６．２０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商场、酒店筹备、物业管理。（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政许可的，

凭许可证件经营）。

５５８０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４５８

】

上海海立钢琴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及

３３０５．２７４７４８

万元债权

３９５１．４３ １３５．５９

注册资本：

３１２．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钢琴、钢琴零部件及中西乐器、电声乐器、舞台音响器材及其

配套设施（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３３８６．６３０４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４６０

】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０．１５１８％

股权

（

５００

万股）

１３０００．００

注册资本：

３２９３８３．３０

万元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

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

介绍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３３７５．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４５７

】 青岛汽车散热器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

１４４４７．１２ ５８４０．１５

注册资本：

３３７３．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汽车散热器及压铸件、汽车配件制造；进出口业务（按外贸部核准范围

经营），工程机械散热器、金属机械（模具、工装、设备）的开发、设计、制造，与经营

项目相关的售后服务。（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

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４６１

】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０．１５１８％

股权

（

５００

万股）

１３０００．００

注册资本：

３２９３８３．３０

万元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

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

介绍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３３７５．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４５２－２

】 深圳海量存储设备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

１３９０４７．６２ ５９８６４．８６

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开发、设计、制造磁阻磁头、销售本公司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增

加：货物、技术进出口（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控商品）。

６０００．１６６２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

Ｑ３１１ＳＨ１０２４１９２

】

上海君达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１５

辆出租

汽车的产权

５３２．５０ ５３２．５０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出租汽车服务，汽车驾驶员技术加考培训

．

５３２．５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４６９

】

江苏尔华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３５％

股

权

９２１４．８４ ４７６４．８８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设备及零配件、玻璃钢环保设备制造

１６６７．７０６３


